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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妇字〔2016〕11号


关于开展2016年岳阳市巾帼英才
选拔工作的通知
各县市区委组织部、岳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党群工作部、城陵矶新港区综合管理部、南湖新区工委组织部、屈原管理区党委组织部，各县市区妇联，岳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城陵矶新港区、南湖新区、屈原管理区妇联，市直妇委会，市总工会女职工委员会：

为推进巴陵人才工程，加大女性人才培养选拔激励力度，引导广大女性人才投身创新创业热潮，助力“一极三宜”江湖名城建设，根据巴陵人才工程推进会和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2016年第一次会议精神，市委组织部、市妇联决定启动岳阳市巾帼英才选拔计划，开展申报推荐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选拔对象：

在全市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作出突出贡献的各类杰出女性，以及在妇女儿童事业发展中取得优异成绩的优秀女性。

二、选拔数量和奖励标准

选拔20名左右的优秀女性，每人给予1万元奖励。

三、选拔标准

年龄为18周岁到55周岁且在岳阳工作、生活两年以上，成绩显著的优秀女性，特别优秀的可适当放宽年龄条件。同时符合以下条件之一：

1.在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工程技术以及相关领域从事科学研究、技术开发或科研辅助等工作并取得高水平创新成果，作出重要贡献。

2.在我市范围内创业的优秀女性，包括创业组织的法人代表或股份持有人（个人拥有企业30%以上股份）、职业经理人、农民专业合作组织负责人、市级及以上巾帼农业现代科技示范基地负责人。创业项目要在经营思路、管理模式、工艺技术等方面有所创新，符合我市产业转型升级要求，在带动农村富余女劳动力和城镇失业妇女就业方面有典型示范作用。

3.其他立足岗位成才，在岗位练兵、技能比武等活动中表现优异，在本行业或领域成绩显著，为行内认可，社会影响较大的优秀女性人才。
四、选拔程序

1.推荐申报
采取个人自荐和单位推荐相结合的方式申报。申报人填写申报表格，按管理权限报各县市区、市直单位和中央、省驻岳单位统一审核把关后，报市评审办（设市妇联）。各县市区妇联会同县市区委组织部，联合推荐本县市区申报人选，每个县市区推荐人数不超过2名；市直和中央、省驻岳单位每个单位推荐本单位申报人数不超过1名。

2.资格审查
市评审办对申报人进行资格审查，并对符合申报资格的申报人按评选范围分类。
3.专家评审
市评审办组织专家分行业或专业进行评审，确定拟入选人员。
4.实地考察
由市评审办组成考察组，深入拟入选人员工作单位进行实地考察。
5.研究审定
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研究审定形成正式入选名单。
6.公示
将入选人员名单在市级主要媒体进行为期一周的公示。
7.发文
公示无异议后，以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名义下文命名。
五、申报要求

1.各级组织、妇联等部门要高度重视，广泛动员，加大宣传力度。

2.组织申报工作坚持自下而上，各县市区应按规定名额先自行评审选拔出推荐人选，面向社会公示后，再报市评审办。

3.推荐单位要坚持标准，认真审查核实相关申报材料，确保申报质量。推荐时，各县市区和各级各单位要坚持以思想品质、精神风貌和工作实绩为衡量标准，严格把关，优中选优。推荐出来的人选要品德高尚、事迹感人、业绩突出，确保先进性、典型性和代表性。

4.申报人可从岳阳红星网（www.yydj.gov.cn）和岳阳市妇女网（www.yywomen.gov.cn）下载《岳阳市巾帼英才申报表》，并客观准确填写、及时报送相关申报材料。

申报材料包括：

（1）《巾帼英才申报表》（附件1）一式2份及电子版。

（2）申报人身份证复印件、学历学位证书复印件和申报表中填写的所获奖项证书复印件等申报附件材料（附件2）。凡涉及的复印件需加盖推荐单位公章，并装订成册，原件交市评审办审查。

（3）创新创业事迹材料一式2份及电子版（2000字左右）。

5.相关申报材料于7月15日前报送市评审办。各县市区申报人选由各县市区妇联负责汇总报送。市直单位，中央、省驻岳单位和市妇联所属团体推荐的申报人选直接报送。逾期不报，视为放弃申报。

联 系 人：王  凌

联系电话：8889579

联系地址：岳阳市妇女联合会（南湖大道546号市委机关大院一号楼一楼）

电子邮箱：wanging70@163.com
附件：1.岳阳市巾帼英才申报表

      2.申报附件材料清单

3、2016年岳阳市巾帼英才推荐人员信息汇总表

中共岳阳市委组织部




岳阳市妇女联合会

                               2016年5月25日

附件1：

岳阳市巾帼英才推荐申报表
申 报 人：                            

工作单位：                            
 推荐单位：                            
中共岳阳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

年  月  日

填表说明
    1.本表A4规格打印完成。

2.专业专长为申报人所从事的研究或专业。

3.推荐表中所涉及日期统一用阿拉伯数字，如2010年1月1日。

4.毕业院校、工作单位填写全称，职务等相关内容要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详细填写。

5.照片为小2寸正面免冠彩色标准照，可粘贴在推荐表上，也可将照片电子版插入本表，一并彩色打印。

6.简要事迹不超过500字，是主要事迹的简要概括，用于评审和宣传。

7.所在单位意见指申报人工作单位对申报人德、才、绩评语。

8.推荐单位意见指负责向市巾帼英才选拔评审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推荐的单位意见，需负责人签字，加盖单位公章。

	姓    名
	
	性    别
	
	照

片

	出生年月
	
	民    族
	
	

	政治面貌
	
	籍    贯
	
	

	学    历
	
	学    位
	
	

	毕业院校
	
	所学专业
	
	

	专业技术职务（职称）
	
	专业专长
	

	工作单位及职务
	

	单位地址
	
	邮    编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个人简历（从大学起）

	起止时间
	在何单位工作、学习、任何职

	
	

	声

明


	本人对以上内容及全部附件材料进行了复查，对其客观性和真实性负责。
        申报人签名：

                            年  月 日 



	所在单位

意    见


	       负责人签字：             （盖章） 

                          年  月  日

	推荐单位  意    见

（含公示情况）


	签  字：                 （盖章）                       

                          年  月  日


以下由巾帼英才评审机构填写

	专家评
审

组

意

见
	评审组组长签字：                      年   月   日



	评审批机关意见

意

见
	                                                年   月   日


附件2

申报材料清单
1．身份证复印件

2．学历学位证书复印件

3．职称证书复印件

4．主要科研成果证明材料复印件

5．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证明材料

6．表彰奖励证书复印件

特别声明：

申报人所提供的复印件，每一页都需要申报人所在单位人事部门审核，签上“复印属实”的字样并加盖单位公章。如提供的复印件有漏签，且无法补签的，该复印件不作为评选凭证；如提供的复印件有造假，受到群众举报，一经查实，取消该申报人申报资格。

附件3

2016年岳阳市巾帼英才推荐人选信息汇总表
	单位
	姓名
	出生年月
	职务
	主要贡献和业绩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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